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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谨的神情，怯懦的眼

神，只有在见到自己的两个孩

子时，这个遭遇了近十年家暴

的女人才露出了一丝笑容。站

在每月750元租金的出租房里，

隆小红指着家里唯一的一个大

件——一台花费400 元的电视

机告诉记者，多亏了法院送过

来的国家救助金，让她能够买

下孩子们期待已久的东西。

今年 43 岁的隆小红是长

沙市天心区市容环境卫生维护

中心的一名清洁工，因为感情

不和，加之丈夫酗酒，她和一

双儿女长期遭受对方的家庭

暴力，精神和肉体均受到了严

重摧残。在向法院提出了离婚

后，丈夫陈某依旧在出租屋里

殴打隆小红三人，无奈之下，

隆小红只好向住址所在地的长

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在

审理完案件后，依法发出《人

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

人陈某殴打、辱骂、威胁申请

人隆小红及其儿女。

原本以为，案件到这儿就

可以告一段落，但法院工作人

员在回访过程中发现，隆小红

并没有脱离艰难的处境。原

来，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

丈夫搬离了与隆小红共同租住

的房屋，此后便对她和一双儿

女不闻不问，也未曾支付生活

费及小孩抚养费。但隆小红

微薄的工资早已难以负担生活

支出……

法院工作人员一边向隆小

红释明可以申请国家司法救

助，一边帮助其完善系列申请

资料。天心区人民法院审委会

专职委员马铁夫与案件承办法

官舒智玲又进行了实地走访核

实，认为隆小红和孩子的情况

确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

救助工作的意见》第三条第一

款第（八）项规定“人民法院

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

的其他人员”的司法救助条件，

于是，他们向长沙市天心区委

政法委汇报并与长沙市天心区

妇联沟通协调，争取资金支持

及工作指导。

2023 年 12 月，在多方的

协调配合与努力下，3万元的 

“救命钱”送到了隆小红手上，

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以往我们司法救助的对

象大多是刑事案件被害人，此

次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

人进行司法救助也是开了一个

先例。”天心区人民法院法官

舒智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2023 年 11月20日，天心

区人民法院与天心区委政法

委、天心区妇联共同印发《关

于加强妇女儿童司法救助工作

的实施办法》，《实施办法》直

接规定在离婚案件或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陷入生

活困难的受害人可获得司法救

助，从制度上健全完善了司法

救助长效机制，更好地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

此次，天心区人民法院对

于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隆

小红提供司法救助，是全国首

个在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件中对困难妇女儿童提供司

法救助的案件。

在救助金送到隆小红手上

时，天心区人民法院院长周丹

在朋友圈中写道：“只要是解

民生疾苦的事看准了就抓紧

多次首创！湖南特色反家暴模式护她人身安全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坐在狭小破旧的出租房里，隆小红（化名）讲述起丈夫家暴自己的经历，眼泪控制不住流了下来，一旁的隆母同样泪眼蒙眬，不断感谢长沙市天
心区人民法院为他们一家人申请到了国家司法救助金，帮助他们渡过了眼前的难关。

这是近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回访过程中的一幕，该案件也是他们在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首次对申请人提供司法救助金，同时也是全国首
例在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提供司法救助金的案件。

这并不是湖南首次围绕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开展创新工作，从 2008 年，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签下第一份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起，到 2023 年，全
省法院和公安系统围绕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和家庭暴力告诫书制度完成了多次首创，为创建具有湖南特色的反家暴发展模式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人身安全保护令相比，家

庭暴力告诫书由派出所发出，而

警察能够最快制止暴力行为，并

对施暴者释明：殴打家庭成员

是一种严重罪行。同时，警方可

以尽早处罚施暴者，禁止施暴者

继续实施骚扰、跟踪、接触受害

者的行为。

湖南省公安厅法制总队副队

长曹国鹏记得，在 2000 年左右，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老公打

老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同

时也是一件家务事”。

而在此之前，因为家庭暴力

的隐蔽性，受暴人举证意识弱，

警察接警后一般只是当场制止

家暴行为。“只要没构成重伤，

就认为是自诉性质的虐待罪，

取证意识不强，忽视对案件的

调查。”

2009 年 5月，湖南省就在全

省基层派出所所长（教导员）轮

训班中纳入反家暴内容。2013

年 4月9日，湖南省在全国率先

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了公安机

关办理家暴案件的工作原则、职

责和流程。《反家庭暴力法》施

行后两个月，湖南省公安厅、省

高院、省妇联联合下发《湖南省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

并推动公安机关将家暴案件处

理纳入工作考核，“《反家庭暴力

法》明确规定了，警察接警时不

能以家庭纠纷为由推诿”。

2016 年，作为试点的长沙

市观沙岭派出所共发出 35 份告

诫书。随后的回访证明，绝大

多数告诫书都起到了震慑作用，

家暴复发频率明显降低。

据统计，2016 年 3月1日至

2023 年 3月1日，全省公安机关

共接到家庭暴力警情 74484 起，

出具告诫书 7191 份；刑事立案

86 起，追究刑事责任 23人。家

庭暴力告诫书发放率逐年增长，

2022 年达到 20%。

而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

以来，截至 2023 年 5月，湖南

省法院共收到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案件 1704 件，发出保护令

1041件，一共有111家法院签发

过人身安全保护令，覆盖所有

市州。在湖南省高院民一庭副庭

长、法官覃开艳看来，人身安全

保护令签发已经成为常规操作，

“在衡阳、株洲等地的不少基层

法院，已经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申请开辟了绿色通道”。

全国首个：
3万元救助金送到申请人手中

长沙法官：
签下两个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天心区人民法院为隆小红

签发保护令并申请国家司法救助

金前，全省法院还围绕着人身安

全保护令制度开展了一系列的首

创工作。

“这个（家务）事法院也管

啊？”刘群至今记得，当法院工

作人员第一次把人身安全保护

裁定交到施暴者手中时，对方诧

异的表情。

刘群是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

院四级高级法官，担任过全国首

个“涉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合

议庭”的庭长，在她办理过的涉

家庭暴力情节婚家事案件中，有

着不少影响深远的案例。

2008 年，李小花（化名）无

法忍受多年的不幸福婚姻，决定

到岳麓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并

搬回父母住处。

得知妻子提出了离婚，丈夫

王大强（化名）十分生气，他通

过短信威胁李小花：“你跟我离

婚，我就和你同归于尽。”随后，

趁着李小花出门，王大强突然冲

出来殴打李小花，打完就跑。事

发后，李小花立即报警，并找到

了法院。

面对法官的诘问，王大强矢

口否认，但李小花提交的被殴打

后的伤情照片、医院诊断记录以

及派出所接警记录和短信记录

等都表明，李小花曾经遭受殴打，

并遭到了王大强的威胁。

彼时，“家庭暴力”出现在

国家法律中只有 7 年时间，不

少民众对其缺乏足够的认知，

同时，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如

何签发、适用，并没有相应的

法律规定，仍处于探索阶段。

为此，刘群组织合议庭对案情、

证据进行全面分析比对后认定，

李小花属于“面临家庭暴力的

现实危险”。于是，当年 9 月，

刘群签发了湖南省首份《人身

安全保护令》。

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

为我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

建立，拉开了立法实践的序幕，

为打造多机构联动反家暴的“长

沙模式”奠定了基础，被评为当

年度“湖南省十大最具影响力法

治事件”。

在《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之

前，刘群就曾依据《民事诉讼法》，

在自己审理的离婚诉讼案件中签

发过 27 份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2016 年 3 月 1 日，《 中 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

式实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成为该法最为重要的亮点之一。

在许多法院尚且处于试验阶段

的时候，刘群和她的审判团队，

根据其试点多年的经验和成熟

模式，在该法颁布的当天签发

了全国首个由妇联代为申请且

单独立案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长沙市妇联过来代为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我们也

斟酌过。”刘群坦言，在《反家

庭暴力法》中明确规定，当事

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因受到强制、

威胁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妇联组织和其近亲

属、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

以代为申请。但在该案件中，

女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妇联提供了帮助后，依旧不

敢到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害怕再次遭到丈夫的殴打。

面对市妇联工作人员的坚

持，岳麓区人民法院签发了这

张人身安全保护令。

湖南公安：
发出首个针对家庭暴力告诫文件

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家庭暴力告诫文件，发放司法救助金……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法官正在隆小红家回访。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四级高
级法官刘群。


